


通海县农村改革与经济管理服务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通海县202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专项资金
2、 立项依据
通海县农村改革与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在承担全县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工作的基础上，根据玉溪市农业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农业厅关于转发农业部加强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通知（玉农发〔2016〕196号）及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玉办发〔2017〕40号）要求，通海县农经站承担2026年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工作、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培训、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等工作。
3、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农村改革与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4、 项目基本概况
加强通海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引导、指导广大承包户订立规范的承包合同、流转合同；公正、高效化解承包地纠纷；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创造更好的条件，积极推动民法典更好实施。该项目主要进行开展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员培训工作、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律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及纠纷调处工作。
5、 项目实施内容
1.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工作
2.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培训
3.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
6、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2.0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一）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工作0.50万元；（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培训50人×100元、人天×2=1.00万元；（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0.5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bookmark: _GoBack]项目实施期间为2026年1月-2026年12月，计划2026年7月前开展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员培训工作；8月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律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农村土地流转指导管理及纠纷调处工作贯穿全年始终。
8、 项目实施成效
（一）社会效益
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现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效的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益；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二）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加快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实用技术推广进程；促进农村社会分工，提高农民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